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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11� � �证券简称：海博思创 公告编号：2025-046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HYPERSTRONG�INTERNATIONAL�USA�CORP.

本次担保金额

150万美元（按照2025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相

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人民币1,067.28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88.20万美元 （按照担保起始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相

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人民币2,057.8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本次担保为反担保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2025年9月27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44,475.76（含本次反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45.9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一）反担保的基本情况

北京 海博 思创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以下 简称 “公 司 ” ） 全 资 子 公 司 HYPERSTRONG�

INTERNATIONAL� USA� CORP.（以下简称 “HYPERSTRONG� USA” ） 拟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向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以下简称“SWISS� RE” ）申请开立美国关税保函，保函额度

为150万美元。 为支持HYPERSTRONG� USA出口业务发展，解决其海关清关、关税缴纳等需求，公司拟就

上述保函为全资子公司HYPERSTRONG� USA向SWISS� RE提供相应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反担保金额150

万美元。 具体反担保形式及期限等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为准。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9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HYPERSTRONG� USA本次申请美国关税保函事项向SWISS� RE提供反

担保，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相关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反担保额度范围内，全

权办理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HYPERSTRONG� USA申请关税保函提供反担保相关的具体事宜。 本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HYPERSTRONG�INTERNATIONAL�USA�CORP.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HyperStrong�International（Singapore）PTE.LTD间接持股100%

董事 陈冠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时间 2023年11月28日

注册地 美国多佛，Kent,GOVERNORS大街1111B号

注册资本 21万美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海外储能系统产品的销售工作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573.55 281.04

负债总额 347.09 97.02

资产净额 226.45 184.02

营业收入 1,261.78 431.19

净利润 42.44 34.57

注：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与资产净额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导致。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出现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反担保对象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反担保对象名称 SWISS�REINSURANCE�COMPANY�LTD

反担保对象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SWISS�REINSURANCE�COMPANY�LTD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UBS�Fund�Management�(Switzerland)�AG6.117%

BlackRock,�Inc.5.19%

法定代表人 Jacques�de�Vaucleroy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时间 1863年

注册地 Mythenquai�50/60,�8022�Zurich,�Switzerland

注册资本 31,749,730.60�瑞士法郎（CHF）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Joint�stock�company）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SIX�Swiss�Exchange）上市

股票代码：SREN

经营范围

瑞士再保险集团（Swiss�Re�Group）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再保险、保险及相关风险转移服务提供

商，主要业务包括：

● 财产与意外险再保险（Property�&�Casualty�Reinsurance）

● 人寿与健康险再保险（Life�&�Health�Reinsurance）

● 企业解决方案（Corporate�Solutions）：为大型企业提供商业保险

● 资产管理与风险咨询服务

● 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解决方案

主要财务指标（百万美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35,341.00 127,229.00

负债总额 111,270.00 103,989.00

资产净额 24,071.00 23,240.00

营业收入 20,947.00 45,598.00

净利润 2,605.00 3,238.00

（二）反担保对象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出现影响反担保对象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反担保对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HYPERSTRONG� USA向SWISS� RE申请开立美国关税保函， 实际保函由SWISS� RE美国子公司

SWISS� RE� CORPORATE� SOLUTIONS� AMERICA� INSURANCE� CORPORATION出具，保函额度为

150 万 美 元 ， 在 保 函 额 度 内 SWISS� RE� CORPORATE� SOLUTIONS� AMERICA� INSURANCE�

CORPORATION向HYPERSTRONG� USA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拟就上述担保事项向SWISS� RE提供相应

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反担保金额150万美元。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的反担保合同，具体反担保形式及期限

等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为准。

五、反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反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HYPERSTRONG� USA经营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支持其良性

发展，被担保人及反担保对象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资信良好，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被担保人

HYPERSTRONG� USA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决定其生产经营、投融资决策等重

大事项。本次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HYPERSTRONG� USA申请关税保函提供反担保是综合考虑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而作出

的，有利于支持其良性发展。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反

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4,475.76万元（含本次反担保），均为公司

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5.99%和

13.17%。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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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hyperstro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08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月

15日（星期三）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剑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高书清

独立董事：沈剑飞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ir@hyperstro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崔灵蕊

电话：010-89388989

邮箱：ir@hyperstro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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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0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9.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25年9月28日收到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招

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公路” ） 发来的 《关于对深高速股票增持情况的告知

函》， 告知招商公路于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9月2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H股股票

25,374,000股。 截至2025年9月26日，招商公路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91,092,743股，H股82,758,000

股，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85%；招商公路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佳选控股有限公司（CORNERSTONE�

HOLDINGS� LIMITED，“佳选控股” ）持有本公司H股54,55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15%；招

商公路及佳选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8,406,74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00%。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000101717000C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佳 选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CORNERSTONE� HOLDINGS�

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招商公路于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9月26日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H股

股票25,374,000股，招商公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8.00%上升至9.00%。 招商公路

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本次权益变动适用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需要公告情形。 本次权

益变动前后，招商公路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详细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4,847.6743 5.85% 17,385.0743 6.85%

集中竞价√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5/04/16�

~2025/09/26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

其他：____ （请注

明）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佳选控股有限公司

(CORNERSTONE�

HOLDINGS�

LIMITED)

5,455.6000 2.15% 5,455.6000 2.1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0,303.2743 8.00% 22,840.6743 9.00% -- -- --

三、其他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触及要约收购。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招商公路增持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择机增持本公司H

股股票，具体实施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确定。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督促

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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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 现金管理业务名称及金额：七天通知存款，合计人民币20,000万元。

● 履行审议程序：有关事项已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查通过。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银行七天通知存款风险低，但不排除该项业务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

金融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收益类型

收益起计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

金额（万

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建大厦

支行

结构性存

款

20,000 0.6%或1.9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6/26 2025/9/24 1.91% 94.19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更好地实现资金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维护

股东利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于2025年6月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办理了人民币20,000万元结构性

存款产品。 截止本公告日，该产品已到期，且公司已按约定将相关产品全部赎回，并将本金和收益共计

人民币20,094.19万元全额存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七天通知存款业务的资金来源为上述已赎回结构性存款本金20,000万元

（三）本次办理七天通知存款的基本情况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中办理人民币20,000万元七天通

知存款业务。 详情见下表：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业务名称 收益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起计日/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证收益 20,000 2025/9/29 / 0.65%

注：公司与上述金融机构无关联关系，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董事会审批的授权范

围内。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基础上，考虑资金的闲置时间和数

量等情况，针对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并持续关注现金管理产品的变动情

况，控制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至少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审核委员会报告

检查结果。

3、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委员会及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情况。 独立董事必要

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现金管理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业务风险揭示

本次办理的七天通知存款业务风险低，但不排除该项业务受宏观经济、市场影响产生不确定性。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七天通知存款在大型国有银行办理，风险可控。 公司办理上述业务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开展，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上述业务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

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 现金管理产品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办理， 每个现金管理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个月。公司于同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日期为2025年3月21日的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1）。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其他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融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收益类型

收益起计日/起息

日

到期日

是否收

回

投资收益

（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建大厦

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23,000 0.9%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5/15 是 27.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23,000 0.9%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5/15 是 27.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营业部

七天通知

存款

34,000 0.9%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5/15 是 40.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29,000 0.9%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6/23 是 63.0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建大厦

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29,000 0.9%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6/23 是 63.08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

圳分行

七天通知

存款

144,000 1.1%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5/29 是 272.8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营业部

七天通知

存款

18,000 0.9%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3/28 2025/7/31 是 56.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建大厦

支行

结构性存

款

40,000 1.05%或1.72%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5/16 2026/2/10 否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支行

结构性存

款

40,000 1.25%-2.27%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5/19 2026/2/13 否 /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

圳分行

七天通知

存款

144,000 0.65%

保本保证收

益

2025/5/29 2025/6/23 是 6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建大厦

支行

结构性存

款

20,000 0.6%或1.9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6/26 2025/9/24 是 94.1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结构性存

款

100,000 1.00%或2.06%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6/25 2026/3/20 否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科技支行

结构性存

款

50,000 1.20%或3.1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7/31 2025/12/31 否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科技支行

结构性存

款

50,000 1.20%或3.1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25/8/1 2025/12/31 否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75� � � � �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2025－057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营销分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执行。

●上市公司营销分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一审原告）。

●涉及诉讼事项金额：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营销分公司” ）起诉山东安马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安马” ）等合同纠纷：山东安马、韩玉才、夏本军、苏洁、黄业丽支付公司营销分公司货

款人民币16,788,122.44元及违约金（自2024年2月1日起，以16,788,122.4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175%标

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1,265.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山东安马、韩玉才、夏本

军、苏洁、黄业丽共同负担。

自一审判决至本公告日，公司营销分公司诉山东安马案已执行回款3,512,360.00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公司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

申请执行，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据有关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前期，公司营销分公司与山东安马签订经销协议书后，后续山东安马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2023

年11月19日，公司向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山东安马及其担保人韩玉才、夏本军、苏洁、黄业

丽支付公司营销分公司货款及其违约金。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4年1月19日及2024年4月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分别刊登了《公司关于

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7）及《关于公司营销分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70），披露了公司营销分公司起诉山东安马等的合同纠纷及一审进展情况。

二、案件的执行情况

自一审判决至本公告日，公司营销分公司诉山东安马案已执行回款3,512,360.00元。

公司营销分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5） 皖0504执1102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公司营销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山东安马、韩玉才、夏本军、苏洁、黄业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4年4月16日作出的（2024）皖0504民初30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5年4月2日立案执行，目前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六款之规定，裁定终结对（2024）皖0504民初306号民事

判决书的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三、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公司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

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45 证券简称：中南文化 公告编号：2025-05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9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9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刘龙、李华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薛健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

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斌为

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

告》。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45 证券简称：中南文化 公告编号：2025-055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以及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斌(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附：吴斌简历

吴斌，男，1990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2016年7月-2018年5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阴支行营业部员工；2018年5月-2023年12月历任江阴市新国联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投资事业部员工、

金融投资事业部副经理、团委书记、江阴新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2023年12月-2025年9月江阴市新国联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江阴市新国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目前，吴斌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范运

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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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JK07、JK06境外临床试验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收到子公司美国Salubris� Biotherapeutics,�

Inc.（下称“Salubris� Bio” ）的通知，其自主研发的创新生物药JK07、JK06取得阶段性进展。现就相关情况

公告下：

一、JK07临床试验进展

1、慢性心衰适应症

JK07正在进行HFrEF（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和HFpEF（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患者的MRCT（国际

多中心）II期临床试验（RENEU-HF）。 目前，HFrEF患者入组已全部完成，预计将在2026年上半年读出主

要终点数据。 HFpEF患者入组正顺利进行，整体进展符合预期。

JK07的II期临床试验（RENEU-HF）为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剂量递增研究，旨在评估JK07在

HFrEF和HFpEF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其中，HFrEF队列最终入组215名患者，参考1:1:1的比例随机

分配至高剂量、低剂量及安慰剂组。 HFrEF队列的主要终点是HFrEF患者随访26周后左心室射血分数的变

化情况。

2、肺动脉高压适应症

基于JK07具有同时靶向心肌功能障碍和肺血管系统的潜力，JK07在左心疾病所致的肺动脉高压的临

床方案（RENEU-PH）已获得FDA批准，并启动IIa期临床研究。

JK07的IIa期临床试验（RENEU-PH）为开放标签、剂量递增研究，旨在评估JK07在左心疾病所致的

毛细血管前和毛细血管后肺动脉高压（cpcPH）患者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耐受性。试验为期6个月，计划入

组不超过30名患者。 这些患者将在13周内接受四次、每四周一次（QW4）的JK07给药，随后进行12周随访。

由左心疾病引起的肺动脉高压是心衰患者的一个重要并发症，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案。 流行病学研

究显示，高达50%的HFrEF或HFpEF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而cpcPH会导致预后显著恶化，

如增加患者住院率、死亡率等。

3、JK07（重组人神经调节蛋白1（NRG-1）-抗HER3抗体融合蛋白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具有全

球知识产权的NRG-1融合抗体药物，是心衰领域首个进入临床开发阶段的抗体融合蛋白、ErbB4选择性激

动剂。

（详见2020年2月25日、2022年3月8日、2022年5月24日、2022年9月8日、2023年3月29日、2023年10月

11日、2023年11月23日、2024年4月23日、2024年10月22日、2025年1月21日登载于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JK07获得美国FDA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公

告》、《关于JK07美国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关于JK08提交CTA及JK07美国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关于JK07、JK08境外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关于JK07境外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关于增资子公司

Salubris� Biotherapeutics,� Inc.的公告》、《关于JK07境外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等）

二、JK06临床试验进展

JK06为一种选择性靶向5T4的双表位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适应证拟为包括肺癌和乳腺癌在内的

实体瘤，目前正在欧洲开展I期临床试验，预计年内还将开展剂量拓展阶段研究。JK06的I期临床试验的初步

数据，计划于2025年10月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ESMO）会议上展示。

JK06正在进行的I期、开放标签、剂量递增和扩展研究，旨在评估JK06在一组已知表达5T4蛋白的实体

瘤患者中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初步疗效，试验计划入组不超过155名患者。

有关在研项目处于临床早期，相关临床试验的数据仅为部分临床试验进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

按有关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方可按程序注册申报。 根据普遍的行

业特点，研发周期长、风险较高，创新药的上市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存在临床试验暂停或终止、市场环境发生

变化、上市后竞争格局激烈等诸多风险，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公司将按规定对有关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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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SAL0140

药品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

书，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小分子药物SAL0140片（项目代码：SAL0140）新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

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AL0140片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501043、CXHL2501044、CXHL2501045

受理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未收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申请人可以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公司本次提交的申请为SAL0140用于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简称“原醛症” ）的临床试验申

请。

二、其他相关情况

SAL0140是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醛固酮合酶抑制剂，拟开发适应症包括未控制高血压（包括难治

性高血压）、慢性肾脏病（CKD）、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等。目前，SAL0140（未控制高血压）即将开展II期临

床。

醛固酮是人体最重要的盐皮质激素，可以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同时直接参与多种心血管和肾脏

疾病的靶器官损伤。 原醛症是肾上腺皮质球状带自主分泌过多醛固酮，导致体内潴钠排钾，血容量增多，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受抑制，临床主要特点是高血压、心血管损伤、钠潴留，并经常出现低钾血症，也是

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之一。原醛症在高血压人群中占5%~15%；在新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中，原醛症患病

率超过4%，且患病率随着血压水平的升高而增高，在难治性高血压患者中约占20%。 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相比，原醛症患者靶器官损害更严重，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更高。醛固酮合酶抑制剂有望通过直接抑制醛固

酮的合成，降低原醛症患者的醛固酮水平，进而降低血压及器官损伤，具有一定开发潜力。

SAL0140若能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将有望为更多细分领域的患者有针对性地提供新的用药选择，满

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并进一步丰富公司慢病领域的创新产品管线。

该产品临床申请获得受理后，尚需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按国家药品注册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临

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注册申报。根据普遍的行业特点，药品研发周期长、风险较高，从临床到上

市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实际影响。公司将按规定对有关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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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铜业” ）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6,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43,02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人民币226,476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158.3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9月28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 或“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芜湖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鑫科铜业与交通

银行芜湖分行于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9月25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以及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

（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三

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鑫科材料实际为鑫科铜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3,026万元（含此次签订的担保合同人

民币6,000万元），鑫科铜业其他股东未向鑫科铜业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宜已经公司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和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鑫科材料持股80%、广西崇左市城市工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广西扶绥同正投融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

法定代表人 王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MA2N2JN35U

成立时间 2016年11月8日

注册地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凤鸣湖南路21号

注册资本 45,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铜基合金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超细金属、稀有及贵金属材料（不含金银及制品）、特种

材料、电线电缆、电工材料及其它新材料开发、生产、销售；辐射加工（限辐射安全许可证资质内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以及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2,958.29 351,925.80

负债总额 208,887.70 210,285.08

资产净额 144,070.58 141,640.72

营业收入 208,874.38 389,370.07

净利润 2,429.87 6,139.04

（备注：上表统计口径尾差均因四舍五入所致。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名称：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3、债务人名称：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债权额：6,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三年

7、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

费用。

8、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1）保证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保证人为自然人的，保证人签名；（2）债权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

并加盖合同专用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鑫科铜业，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

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在人民币300,000万元额度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

司等）融资提供担保（包括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不包括为合并报表范围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鑫科材料为控股子公司鑫科铜业提供担保人民币6,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226,476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158.30%。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人民币300,000万元额度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但

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融资提供担保（包括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

不包括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担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资产的209.6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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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ah

xinke.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 或“公司” ）已于2025年8月9日发布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宋志刚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

财务总监：席丽娟女士

独立董事：汪献忠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

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ahxinke.cn）向公

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唐梦颖

电话：0553-5847323

邮箱：ir@ahxinke.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

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